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21〕29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轨道交通段 (场) 及

站点上盖物业综合开发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细则 (试行) 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轨道交通段 (场)及站点上盖物业综合开发控制性

详细规划编制细则 (试行)》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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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轨道交通段 (场) 及站点上盖物业

综合开发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我市轨道交通段 (场)及站点上盖物业综合

开发建设 (简称 “上盖物业开发”),依据相关法规及规范,结合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轨道交通段 (场)及沿

线站点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发建设导则 (试行)的通知》(郑政

办 〔2018〕62号),编制本细则。

上盖物业开发是城市功能布局的关键节点,对集约利用土

地、优化空间结构,促进地铁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品质具有重

要意义。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郑州市行政区域内轨道交通相关的上

盖物业开发项目。

第三条 上盖物业开发项目应优先确保轨道交通设施的规划

建设、运营,满足其使用功能。上盖物业开发项目与轨道交通设

施建设项目之间应做到 “同步研究、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

建设”。若先期未考虑上盖开发,应预留后期施工的接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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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使用规划及指标控制

第四条 上盖物业开发项目应通过明确功能界面的不同高程

来实现规划用地的分层切分。控规编制时应采用分层规划的方

式,明确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面积、高

程、配套设施、建筑高度等相关指标。

用地性质相同且相连时,上盖开发区域与落地开发区域可综

合计算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按整地块进行规划控制。

第五条 上盖物业开发项目需结合自身特点同步开展建设方

案、资金平衡方案的编制研究,由市资源规划部门征求相关部门

意见,并按有关程序提交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经市政府研究同

意后,其容积率、建筑高度等经济技术指标可在相应规范、规定

的基础上作适当调整。

第六条 上盖地坪以上的建筑面积为计容建筑面积,以其基

底面积计算建筑密度。

第七条 上盖地坪与板地之间的夹层若作为上盖开发区域配

套车库及相关设备用房使用的,计入总建筑面积,不计算容积率

和建筑密度,不纳入人口容量计算;若设置商业、配套设施等其

他功能用房的需计算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衔接上盖开发区域与落

地开发区域的引道、上下垂直交通核等交通配套设施不计算容积

率和建筑密度。

第八条 上盖开发区域绿地面积按上盖地坪以上绿地面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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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覆土厚度不应小于1.5米。

第九条 上盖开发区域建筑应以上盖地坪为起算点计算建筑

高度,并以此建筑高度控制上盖开发区域建筑间距。

第十条 在满足消防、市政管线、建筑结构、交通通行、城

市设计等控制性要求的前提下,衔接上盖开发区域与落地开发区

域的引道、上下垂直交通核等交通配套设施可不再退让道路红

线,需占用轨道交通段 (场)用地或城市绿地的,应分别征得轨

道交通、资源规划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同意。

第十一条 上盖物业开发项目的规划建设,可以利用周边具

备条件的道路、公共场地作为环形通道和消防登高场。落地区裙

房、板地及上盖地坪在满足消防车安全通行的前提下,可作为消

防登高场使用。

第十二条 在保证轨道交通设施安全运营和满足相关环保要

求的前提下,上盖物业开发用地与轨道交通段 (场)用地之间可

不再进行地界退让。

第十三条 鼓励地下空间互连互通,若上盖物业开发地块与

相邻地块地下空间为同一开发建设主体或与相邻地块权属人达成

连通开发协议时,相邻地下空间可整体开发,综合考虑相关规划

控制要求。

第十四条 上盖物业综合开发项目,应鼓励以地铁为主的公

共交通出行方式,其停车指标可按照 《郑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 (试行)》配建标准作20%的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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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盖开发区域与落地开发区域停车位配建可综合考虑,在满

足结构荷载要求下,可通过设置机械式立体停车的方式满足配建

标准的要求,机械式停车位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第十五条 在保证轨道交通设施安全并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

下,允许在紧邻停车场、检修库等大库的落地开发区域,设置上

盖物业相关配套商业及其他设施,减少轨道交通段 (场)对城市

景观风貌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十六条 对于建筑体量较大、项目类型较为特殊的上盖物

业综合开发项目,如场地不满足坡度、接口等相关规范要求,原

则上可不再设置街坊路,但应重点优化内部交通组织、上盖开发

区域与落地开发区域的交通联系、场地出入口与市政道路的衔

接,以满足项目内部及周边的通行需求。

第十七条 上盖开发区域与轨道交通段 (场)的污水排水系

统应分别设置,相对独立。上盖开发区域内的污水收集系统应与

周边的市政污水系统有效衔接。为确保污水可以顺利接入市政系

统,宜在上盖开发区域的底层预留污废水排放管道的管廊层。无

落地开发区域的综合开发项目应通过局部降板,满足污水设施的

设置要求。

第十八条 段 (场)地块、上盖物业开发地块的降雨重现期

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保证场地内雨水的顺畅排放。

第十九条 应合理组织上盖开发区域内雨水径流排放,鼓励

采用蓝色屋顶、绿色屋顶、露天水景等低影响开发技术,合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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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蓄存场地内雨水径流。

第二十条 上盖物业开发项目人防设施应按照人防主管部门

审定的配建标准进行配建。

第三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是在有关法规、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基

础上,对关于上盖物业开发的相关内容进行的适用性补充说明。

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的规划、建设,凡涉及本细则规定的,应

按本细则执行;如未涉及,按照 《郑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试行)》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名词解释

2.车辆基地平面示意图和车辆基地综合开发利用剖

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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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名词解释

1.轨道交通段 (场)

轨道交通段 (场)是指地铁系统的车辆停修和后勤保障基

地,通常包括车辆段、停车场、综合维修中心、物资总库、培训

中心等部分,以及相关的生活设施。

2.轨道交通上盖物业综合开发

轨道交通上盖物业综合开发 (简称 “上盖物业开发”)是指

段 (场)及沿线站点综合物业开发。

其中段 (场)综合物业开发主要指由于加建上盖的车辆段、

停车场等基地物业开发,包括上盖开发区域和落地开发区域。沿

线站点综合物业开发主要指沿线站点不可分割或需一体化建设的

物业开发。

3.上盖开发区域

是指段 (场)的结构顶板及以上的区域。

4.板地

是指段 (场)的结构顶板。

5.上盖地坪

是指上盖开发区域的覆土完成面,即植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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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车辆基地平面示意图和车辆基地

综合开发利用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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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资源规划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九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4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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